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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

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现场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四）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章程进行如下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原章程：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二）决定单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的关联交

易。

（三）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下，累计余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

资产的

３０％

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需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超

过上述规定范围的对外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股东大会批准。

修订为：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二）决定单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的关联交

易。

（三）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下，累计余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

资产的

５０％

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需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超

过上述规定范围的对外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股东大会批准。

原章程：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为：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根据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

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合理的回报基础上，由董事会制订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

等内容，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将所有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能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公司应切实保障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

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原章程：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在实际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给予公司股东以合理的投资回报。

（二）在制订利润分配办法时，董事会应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公司的投资和融资实

际，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也可以采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

需要的情况下，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三）公司可进行中期分红。

（四）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将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时，公司将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应当根据当年盈利状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给予公司股东合理的

投资回报，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红，也可以采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红，但以现金分红为主。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０．２

元，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

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四）以现金方式分红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五）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也可以根据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六）以股票方式分红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红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

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当年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

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明确意

见，公司还应在召开审议分红事项的股东大会上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如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董事会应在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过程中，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修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论证修改的原因，独立董事

应当就利润分配政策修改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调整原因。

（九）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时，公司将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二）公司股东回报分红规划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分

红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原条款：

第二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

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二）决定单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的关联交

易。

（三）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下，累计余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

资产的

３０％

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需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超

过上述规定范围的对外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股东大会批准。

修订为：

第二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

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二）决定单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下的关联交

易。

（三）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下，累计余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

资产的

５０％

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需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超

过上述规定范围的对外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股东大会批准。

（四）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

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

法》、《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驻马店市投

资有限公司将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转让给确山县工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公司， 为驻马店市国资委的行政行

为，且能够为豫龙同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

（五）关于豫鹤同力通过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熟料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举手表决，

３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豫鹤同力通过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熟料的议案》。

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该

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豫鹤同力通过公开招标定价公允，确定河南投

资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熟料运输公司公开公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于通过股权质押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公司以平原同力

１００％

股权、省同力

１００％

股权、豫鹤同力

６０％

股权质押在交通银行取得贷款

５．３

亿元，三年期限，该笔贷款将于今日到期，公司拟继续通过质押的方式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

５．３

亿元，具

体如下：

贷款银行：交通银行经三路支行

授信金额：

５．３

亿元

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公司以平原同力

１００％

股权、省同力

１００％

股权、豫鹤同力

６０％

股权质押。本次抵押股权净资

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３４．６３％

，抵押股权总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

３８．０３％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通过股权质押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的

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举手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议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备查文件

（一）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放弃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事件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龙同力）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驻马店市投）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为了支持确山县发展，驻马店市国

资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发了《关于驻马店市投资公司无偿划转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的批复》（驻市国资文【

２０１２

】

２６

号），同意驻马店市投无偿划转豫龙同力

１０％

的股权给确山县工业集聚区投

融资有限公司（简称：确山投融资）。

鉴于豫龙同力注册地址位于确山县，且确山投融资为确山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

为豫龙同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拟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

二、豫龙同力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主要办公地点：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法定代表人：刘广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

，

１９４．０２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３８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建材机械、建材产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

产权关系结构图：

豫龙同力为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１８

，

１０３

，

１２５．６２ １

，

２６４

，

１６１

，

４６７．１９ １

，

４８０

，

９７６

，

４３４．５７

负债总额

５１３

，

６６０

，

４１８．６６ ６９２

，

４９１

，

９８５．６９ ７９３

，

２５６

，

４５４．０７

净资产

５０４

，

４４２

，

７０６．９６ ５７１

，

６６９

，

４８１．５０ ６８７

，

７１９

，

９８０．５０

营业收入

６５８

，

６６１

，

１３８．１４ ６８２

，

４８６

，

１９０．３１ １

，

１８６

，

６５６

，

１１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７８

，

５２５

，

７２１．６４ １０８

，

０３６

，

７９５．７３ ２２９

，

７４６

，

８３０．４７

净利润

６０

，

２４５

，

２５０．８１ ７８

，

８９７

，

６６８．００ １７３

，

１１５

，

０４５．１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０．４５％ ５４．７８％ ５３．５６％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一）确山投融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确山县工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４１１７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０

住 所：确山县盘龙镇解放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建华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受政府委托管理政府投、融资，负责经营县级基本建设开发基金和基本建设项目资本金，负

责以工业集聚区为主的全县能源、交通、城建等基础设施、原材料及加工业等经营性基本建设项目参（控）

股，负责县级贷款、投资回收和参股项目的县级股权管理。

（二）确山投融资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确山投融资本次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豫龙同力

１０％

的股权，对应豫龙同力

１０％

的出资金额为

４５１９

万元，如公司不放弃优先认购权，则至少需支付豫龙同力

１０％

净资产对应金额，即：

５０４４．４３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由于豫龙

同力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７３

亿元，占公司同期合并净利润

３．３３

亿元的

５２％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

为了支持确山县发展，驻马店市国资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发了《关于驻马店市投资公司无偿划转驻

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驻市国资文【

２０１２

】

２６

号），同意驻马店市投无偿划转豫龙

同力

１０％

的股权给确山投融资公司。

豫龙同力盈利能力较强，为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之一，但本次股权转让为驻马店市国资委系统内部股权

结构调整，且豫龙同力注册地址位于确山县，确山投融资为确山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本次股权转让没有损

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为豫龙同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为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股

权优先购买权。

六、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将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转让给确山县工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

公司，为驻马店市国资委的行政行为，且能够为豫龙同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

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

八、备查文件

（一）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鹤同力）为解决熟料运输问题，通过

公开招标确定了承运单位，其中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物流公司）中标

１０２６

万

元。

（二）集团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豫鹤同力通过集团物流公司运输熟料属于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决，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豫鹤同力通过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熟料的议案》。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

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址：濮阳市濮上路

６７

号

主要办公地点：濮阳市濮上路

６７

号

法定代表人：皇甫荣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整

税务登记证号：豫地濮税字

４１０９１８５５６９０７８７１

号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０３３６６１

经营范围：普货运输、仓储服务、设备安装、搬运装缷、物流信息服务；工程机械租赁。（法律法规规定应

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历史沿革：根据河南投资集团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指示精神，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下属运输

分公司为基础，设立了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物流公司注册成立后，当月交由河南省立安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实质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有

偿转让给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股权转让正在进行中。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现状：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将逐步打造成为

集公路运输、仓储服务、物流方案策划、国际货代、设备安装、工程机械租赁及物流信息处理为一体的规模

化、信息化、系统化、现代化的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

受益于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河南投资集团的大力支持，物流公司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

的发展机遇，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总资产

３３８．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４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３６．８５

万元，净利润

－

９１．３５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说明：河南投资集团为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

东，持有以上两公司

１００％

股份。目前，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控

股股东，持有公司

１００％

股份。股转划转完成后，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实际控制人结构与产权方框图

交易定价依据：公开招标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解决熟料运输问题，豫鹤同力对运输单位公开招标，根据招标结果，共有三家公司中标，中标价均为

２８．５

元

／

吨（含税），其中集团物流公司中标

３６

万吨，折合金额

１０２６

万元

／

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豫鹤同力全资子公司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所需熟料全部来自豫鹤同力，且濮阳同力和豫鹤同力

距离较远，豫鹤同力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选取集团物流公司为濮阳同力运输熟料，可以有效的解决豫鹤同

力熟料运输问题。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根据公开招标的结果确定，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信息披露日，与集团物流公司仅发生了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

１０２６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前征求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同意将《关于豫鹤同力通过河南投资集

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熟料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

云、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豫鹤同力通过公开招标定价公允，确定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熟料运输公司公开公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９９９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公司股东回报分红规划

３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

、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５

、关于通过股权质押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亲赴登记地点登记、通

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时，需同时以传真方式或其他方式提交本条第（四）项所列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的

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９１９

室

２

、联系人：王彦奇、任聪

３

、电 话：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３

４

、传 真：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２

５

、电子邮箱：

ｔｌｓｎ０００８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汇编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表决事项如下：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公司股东回报分红规划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通过股权质押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请将表决意见的

□

中划

∨

，其他的

□

中划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于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下述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豫鹤同力通过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熟料的议案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书面认可，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

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豫鹤同力通过公开

招标定价公允，确定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熟料运输公司公开公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放弃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书面认可， 根据 《公司法》、《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将豫龙同力

１０％

股权转让给确

山县工业集聚区投融资有限公司，为驻马店市国资委的行政行为，且能够为豫龙同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

我们同意上述议案的全部内容。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独立董事：盛杰民 朱永明 杨钧

（上接

D26

版）

（

８２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联系人：陈韦杉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９０２０８

甘肃省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４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人代表：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联系人：胡智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７７９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６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８－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７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１５

号广汇国际贸易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８８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９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服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８６８

联系人：张治国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９０

）天源证券经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１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翟璟

＠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９２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９３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联系人：潘鸿 、林爽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２９

联系人：范瑛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经办律师：秦悦民、傅轶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３

楼

上海市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型

契约型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精选符合本基金投资理念、流动性良好的证券，在控制非系统风险的前提下获取投资收益，同时辅助运用一系列数

量分析方法，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实现基金财产的中长期稳定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主要投资于上证

１８０

指数成分股、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分股以及未来可能入选成分股的股票，并适度投资

于新股申购、股票增发申购等。债券投资以国债投资为主，并适度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包

括可转债）等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股票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９５％

，投资债券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利用修正的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

ＣＰＰＩ

）来动态调基金中股票、债券和现金的配置比例。 其中，股票投资部

分的

８０％

投资于上证

１８０

指数成分股和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分股。

利用

ＣＰＰＩ

来动态调整基金资产配置，需要动态确定一些相关的参数：无风险利率、初始股票仓位、风险乘数、修正调整幅

度等。一般来说，无风险率采用平均隔夜资金拆借成本。初始股票仓位取决于建仓初期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状况和资金供求情

况以及未来的市场预期。因此，我们将深入分析、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特征、资金供求状况以及对市场未来做合理预期，在

此基础上谨慎做出投资期初的资产配置决策，构建投资期初的股票仓位。 而风险乘数则是通过对市场的收益、风险特征所做

的数量化分析以及对投资者的风险容忍程度的深入调查后确定的，一般介于

２－５

之间。

２

、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行业配置采取较为积极的策略，以投资基准的行业权重为基础，以行业研究及比较分析为核心，通过适时增大

或降低相应行业的投资权重，使整体投资表现跟上或超越投资基准。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和景气状况、

行业发展前景预期、市场行业轮换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业投资价值，适当加大对处于产业复苏周期、被市场低估、行业景

气指数上升、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的投资。 具体根据基金管理人研究部的行业投资价值评估系统进行。

３

、个股选择策略

个股选择策略采用蓝筹成分股优选策略，运用“价值—势头”选股方法，优选出被市场低估并有良好市场表现，处于价值

回归阶段的天相

２８０

指数成分股投资，并采用积极的资产管理方式，以期获得资本的稳健增值。

选股程序：

（

１

）确定现有成分股和可能进入的股票

以上证

１８０

指数和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分股作为基础备选股票库；再根据上证

１８０

指数和深证

１００

指数编制原则，选出未来

可能进入上证

１８０

指数或深证

１００

指数成分股并符合本基金投资理念的股票，加入基础备选股票库；

（

２

）价值选股：

●

蓝筹公司主要挑选标准：

●

公司治理结构良好，行为规范，信息透明，注重公众股东利益和投资者关系

●

主营业务鲜明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

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

●

具备长期持续稳定成长性，预期至少未来两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率高于

ＧＤＰ

增长率

●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

由基金管理人内设的研究部公司分析人员根据上述蓝筹公司挑选标准，采用自下而上方式逐个筛选，形成基本面合规

备选股票库。

●

将基本面合规备选股票库按

Ｐ／Ｂ

从小到大排序（删除业绩为负的股票），选取前

７０％

的股票作备选，产生投资备选股票

库。

（

３

）势头选股：

４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完全积极的投资策略，采用利率预测、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移动策略、相对价值评估、收益率利

差策略、套利交易策略以及利用正逆回购进行杠杆操作等积极的投资策略，力求获得超过债券市场的收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指数，我们暂时采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编制的天相

２８０

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基准，采用中

信标普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资部分的基准。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如下：

７０％×

天相

２８０

指数

＋３０％×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中信国债指数的编制人中信标普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将“中信国债指数”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指数的编制

方法未发生变动，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和连接性。鉴于此，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对应的指数名称也做相应调整。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较低风险证券投资基金，适于能承受一定风险，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的基金投资者投资。本基金采

用大成风险管理系统和基金绩效评估系统，该系统可以完成市场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多因子风险分析、流动性风险控制等多

项风险管理功能。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９

，

１０９

，

０５５

，

０８４．８１ ８９．８１

其中

：

股票

９

，

１０９

，

０５５

，

０８４．８１ ８９．８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４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

其中

：

债券

６４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６５

，

５５６

，

５８４．８０ ３．６０

６

其他资产

２７

，

０５８

，

３３３．８５ ０．２７

７

合计

１０

，

１４３

，

０５０

，

００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００

，

８７３

，

６４０．３３ １．００

Ｂ

采掘业

６７２

，

３２７

，

０１０．３０ ６．６４

Ｃ

制造业

５

，

７２１

，

３２４

，

８９６．４２ ５６．５５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

，

３６３

，

９９８

，

９９９．８７ １３．４８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０．００

Ｃ２

木材

、

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

、

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７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Ｃ５

电子

４５９

，

１７１

，

８６８．９０ ４．５４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１

，

０２３

，

８８２

，

３６３．００ １０．１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

，

００７

，

６２５

，

１８９．８１ ９．９６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

，

７８８

，

２２６

，

４７４．８４ １７．６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１

，

２２２．８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２

，

６８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３

Ｇ

信息技术业

４６７

，

９５７

，

８２２．３５ ４．６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３０

，

０７８

，

５７４．０８ ２．２７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

，

７２２

，

５１４

，

９２４．２３ １７．０２

Ｊ

房地产业

１６１

，

３２０

，

３１１．７０ １．５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９

，

８３６

，

０８２．６０ ０．２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７２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９

，

１０９

，

０５５

，

０８４．８１ ９０．０３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０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４

２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１

，

９７５

，

５７４ ５８９

，

４３７

，

７５２．２８ ５．８３

３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３１

，

００９

，

３１１ ４１３

，

０４４

，

０２２．５２ ４．０８

５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１５

，

８９４

，

６１２ ３６３

，

６６８

，

７２２．５６ ３．５９

６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１７

，

７９８

，

１７１ ３２４

，

９９４

，

６０２．４６ ３．２１

７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

８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７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９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３ ３０６

，

７５０

，

０３６．８１ ３．０３

１０ ６００５４９

厦门钨业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８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０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２

央行票据

４４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６

３

金融债券

－ ０．００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０．００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 ０．００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６４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１０２２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３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

２ １００１０７４ １０

央行票据

７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３ １１００１８ １１

附息国债

１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４ ０９００１５ ０９

附息国债

１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５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行票据

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１２７

，

７３９．７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９０．３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４

，

６０４

，

５０３．１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４８

，

０００．５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７

，

０５８

，

３３３．８５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来完整会计年度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以及与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

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４．０６．０３－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１．６５％ ０．７１％ －１１．７８％ ０．９６％ １０．１３％ －０．２５％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２．３４％ ０．９３％ －１．６８％ ０．９４％ －０．６６％ －０．０１％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２９．０２％ １．４３％ ６５．３４％ １．００％ ６３．６７％ ０．４２％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７．４０％ １．９５％ １０５．１０％ １．６３％ ２２．３％ ０．３２％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８．５５％ ２．２０％ －４９．５４％ ２．１３％ －９．０１％ ０．０７％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１．２３％ １．８１％ ６１．８１％ １．４０％ ９．４２％ ０．４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５．７８％

？

１．４１％

？

－８．７５％

？

１．１１％

？

１４．５３％

？

０．３０％

？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９．６７％ １．２１％ －１７．０７％ ０．９２％ －１２．６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２．１０％ １．５１％ ３．８１％ １．０６％ －１．７１％ ０．４５％

２００４．０６．０３－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１６９．６７％ １．５８％ ８２．７３％ １．３４％ ８６．９４％ ０．２４％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大成蓝筹稳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依据本基金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关于调整大成蓝筹稳

健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比例的公告》，本基金投资股票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９５％

，投资债券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截至报告日本基

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两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上述第

１

款第（

３

）项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是基金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发生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１

）投资者既可以选择申购时交纳申购费用，也可以选择赎回时交纳申购费用。投资者若选择申购时交纳称为前端申购

费，投资者若选择在赎回时交纳则称为后端申购费。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按照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单位

净值

（

３

）投资者选择后端申购费时，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申购份数

＝

申购金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交纳的后端申购费按照持有时间采用比例费率，并随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该部分份额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年限 费率

Ｔ＜１

年

２．０％

１≤Ｔ＜２

年

１．５％

２≤Ｔ＜３

年

１．０％

３≤Ｔ＜５

年

０．５％

Ｔ≥５ ０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按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０％

；

赎回费用于支付相关手续费后余额归入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具体费率如

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Ｔ＜３６５ ０．５％

Ｔ≥３６５ ０．２５％

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后的余额，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

后端申购费用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费率，调整

结果将于前两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的费率。

５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

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

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差额进行补差。

（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

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

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应

按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布的《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１

第

２

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

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６．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７．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８．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三、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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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